
文化部兒童節目「○○○（節目名稱）」臺語配音補助計畫書

計畫名稱：○○○

申請者：○○○

申請日期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本節目曾獲○○年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□「兒童電視節目製作補助要
點（111年以前）」□「新媒體跨平臺創意影音節目製作補助要點」□「電視
及新媒體內容製作補助要點」補助○○○萬元

申請項目：「○○○（節目名稱）」臺語配音補助

一、計畫名稱

二、計畫背景及預期目標

三、計畫內容

（一）含製作流程及宣傳、推廣計畫。

（二）預計公開發表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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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執行期程及進度規劃

    自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止。

   月次
實施項目    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

備註

一、

1.

2.

3.

二、

1.

2.

五、經費概算

（應明列經費預估項目及金額，並註明向本局申請補助之金額）

本計畫總經費共新臺幣○○萬元整，申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補助○
○萬元，補助比例○%（計算方式：申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補助經
費/計畫總經費x100%），詳細經費預算如下表：

注意事項：

本補助經費不含固定薪資、紀念品、餐敘（餐盒不在此限）、硬體設備購置、
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等費用。

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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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人力編制

職稱 工作內容 備註

七、預期效益

八、其他檢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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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申請者應依「文化部語言友善環境及創作應用與推廣補助作業要點」規
定辦理。

1. 如涉及利用他人著作之情形，應檢附著作財產權人之書面授權文件或合作意
向書。

2. 申請案成果資料以教育部公布之文書書寫系統及拼音方案為原則；製作規劃
內容應經專人審核其正確性，並檢附審核通過之證明文件。

3. 獲補助者應於成果及各項文宣資料、網路社群平台中，將文化部列為贊助單
位，並使用「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」主視覺，另加註「文化部國家語言整
體發展方案支持」及「國家語言主流化」或「台語主流化」（僅受補助案件
為台語案件）等文字及主題標籤（Hashtag），違反者，本局得廢止原核定
之補助。

4. 獲補助者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，於規定期限內，檢具成果報告書、收據、計
畫執行期程內之支用單據、未獲重複補助切結書、成果資料（如出版品、影
音檔案等）、補助經費運用效益評估表等本局核定補助函所載文件請款。依
本要點補助之申請案，有關撥款及核銷細節，應依據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
點」、「文化部經費結報注意事項」辦理。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，
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。

5. 獲補助者檢送支用單據，應本誠信原則，對所提出支用單據之支付事實及真
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。另補助經費運用效益評估表應無條件
同意文化部得於每年度終了公告於文化部網站。

6. 補助款應專款專用覈實核銷，不得變更用途；獲補助案之實際支出總金額或
本局指定補助項目實際支出金額低於原預估經費時，本局得按原補助比例調
降或廢止原同意補助之款項；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，應
按補助比例繳回；獲補助者未依規定將結餘款繳回本局前，文化部應不受理
其申請文化部任何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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